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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職安署110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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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職安署110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



□5.14.02.02 桃園機場挖管崩塌勞工3人死亡，
勞動部職安署下令停工並依法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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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2.02 開挖深度在1.5公尺以上，未設擋土支撐
污下水道工地塌陷1工人遭活埋挖出來時已無生命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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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工作
位置

安全帽掉落
位置

罹災者掉落
位置

□5.14.01.01 為求迅速上下而不當攀爬施工架，
致踏空墜落危害



□5.14.02.01 高雄市鷹架倒塌，釀3人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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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2.01 工程鷹架倒塌5名工人皆傷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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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
相關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建立設計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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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
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
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
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
災害。

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十三、機關於工程規劃、設計時，應要求規劃、設計單位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規，規劃及提供下列資料，納入施工招標文件及契
約，據以執行：
（一）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安全衛生圖說。
（三）施工安全衛生規範。
（四）安全衛生經費明細表。
（五）機關規定之其他安全衛生規劃、設計資料。

十四、機關應督導工程之安全衛生情形，並得視工程需要設置安全
衛生督導小組，隨時進行工程安全衛生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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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四章履約管理第 70-1 條(108年5月22日修正)

 機關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應依工程規模及特性，分析潛在施工
危險，編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圖說及規範，並量
化編列安全衛生費用。(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與規範列於招標文件中
，構成契約之一部)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將前項設計成果納入招標文件，並於招標
文件規定廠商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
施，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訓練，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以確
保施工安全。(注意招標文件之說明與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

 廠商施工場所依法令或契約應有之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不良，致
發生職業災害者，除應受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處罰外，機關應
依本法及契約規定處置。(以避免違反相關法令，甚或面臨違約之
風險)

強化及落實公共工程安全衛生管理機制，促使廠商對於
公共工程之施工安全更善盡注意義務，機關更強化履約
監督管理責任，以確保施工安全，並使免於發生職業災
害，爰增訂本條規定。



規劃設計階段風險評估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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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階段
風險評估報告書

監造廠商
職安衛監督查核計畫

施工廠商
風險控制對策計畫

契
約
移
轉
執
行

施工階段風險評估會議

依據設計階段風險資訊，擬定更有效的控制措施

工址現況及功能需求
潛在危害辨識

工程設計方案評選
設計成果風險評估
設計階段風險控制對策

設計階段

工址現況及施工需求
潛在危害辨識

施工方案評選及計畫擬定
施工規劃成果風險評估
施工規劃階段施工風險對策

施工階段



規劃設計廠商訂定規劃設計階段風險評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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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五條 及第17條 勞工工作場所之建築物，應由開業建築師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設計，於設計初期組成『設計安全評估小組』
依據勞動部『風險評估技術指引』製作『設計階段風險評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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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廠商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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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廠商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安全衛生設施於施工規劃階段須納入考量

依據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七、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其廠商及分包商所僱勞工總人數達三百

人以上或工程採購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於招標文件
及契約明定，得標廠商應建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實施安
全衛生自主管理，並提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分整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分項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二種。
工程規模未達第一項規定者，機關得依其工程性質及實際需要
，就前三項規定擇要比照辦理之。

九、施工計畫書應納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事項，包括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墜落災害防止計畫，並落實執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目錄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職業安全衛生協議組織



施工廠商訂定施工風險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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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設置報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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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事業之事業單位應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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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十七條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三、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四、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五、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製程安全評估人員。六、高壓氣體作
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
七、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八、特殊作業人員。九、急救人員。十、各級管理
、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十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十二、營造作業、車輛系營
建機械作業、高空工作車作業、缺氧作業、局限空間作業及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
之人員。十三、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亦應接受前項第十
二款及第十三款規定人員之一般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第十七條之一 雇主對擔任前條第一項各款工作之勞工，應使其接受下列時數之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
一、第一款之勞工，每二年至少六小時。
二、第二款之勞工，每二年至少十二小時。
三、第三款之勞工，每三年至少十二小時。
四、第四款至第六款之勞工，每三年至少六小時。
五、第七款至第十三款之勞工，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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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4.03 施工廠商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規定



□4.03.14.03 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各工種施工人員進場前須先
接受6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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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後，
核發識別證，

人員資料存檔備查



安全帽、滅火器宣導

職安單位衛教宣導

 訓練適法配合需要有
重點講師有經驗

 簽名拍照存記錄
 可配合光碟片教學。

提供安全裝備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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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4.03 進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宣導

職安單位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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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4.03 進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宣導(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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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組織運作原則與要求

一、安全衛生宣導與要求

二、環境衛生責任區分

三、工作介面協商管制

四、主辦機關指示事項

五、監造廠商要求事項

六、評估工項危險防制

隨時隨地安全衛生宣導

環境衛生責任區分

主辦機關指示事項

工作介面協商管制 評估工項危害防制

監造廠商要求事項

□5.15.99 依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協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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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4.15 訂定緊急應變處置計畫及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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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工地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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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
設施標準



勞動部發布「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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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規定納入監造契約職安衛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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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服契約工作事項：
一、規劃設計階段…實施風險評估
二、派駐具有營造業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
三、擬定監造計畫…明定監造檢驗停留點(含安全衛生事

項)
四、監督施工廠商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有關法令規定

，並督導施工廠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實施風險評估

罰則：
一、違反環境保護或職業安全衛生等有關法令，情節重

大者得終止契約。
二、未確實監督施工廠商，致工程遭停工處分或罰鍰…

應負監造查證不周之責任，扣罰乙方新臺幣 2,000
元之懲罰性違約金。



招標文件納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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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相關規範

規範編號 規範名稱 契約補充規定

01310 施工管理及協調 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01311 工作協調及會議 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規定

01500 施工臨時設施及管制 夜間施工作業注意事項

01523 施工安全衛生及管理 施工廠商安全及衛生缺失扣點標準

01564 施工圍籬 工地即時影像及儲存設備設置

01572 環境保護 建築資訊模型建置(BIM)

02240 祛水 公共工程之勞工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02260 開挖支撐及保護 框架式施工作業安全指引及檢查重點

02291 工程施工前鄰近建築物現況調查 營造安全衛生標準圖解

02300 土方工作

02316 構造物開挖

02317 構造物回填

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施工規範及規定納入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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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職業安全及衛生費

施工中交通設施費及交通維持費

□4.03.14.05「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參考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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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報價之安全衛生經費項目
編列金額低於機關所訂底價之
同項金額者，該報價金額不隨
之調低

 該報價金額高於同項底價金額
者，調整後不得低於底價金額

 直接工程成本之0.3％至3％編列

 應參照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
安全衛生項目編列參考附表」辦
理，並按工程需求，量化編列；
無法量化項目得採1式編列



□4.03.14.05「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參考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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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4.13 依規定項目整備，於估驗時應確實核對



□4.03.14.13 依規定項目整備，於估驗時應確實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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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鞋 支架式警示燈 工作手套

安全母索掛鉤 安全母索 三角錐



□4.03.14.13 依規定項目整備，於估驗時應確實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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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焊防火毯 移動式沖洗設備 安全眼鏡

絕緣手套 電焊面盾 急救箱及藥品



□4.03.14.13 依規定項目整備，於估驗時應確實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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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氣體偵測器 抽風設備 燈氧氣面罩

拉力計 局限空間救援設備 噪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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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職業安全
衛生常見缺失
案例檢討



(三)安全衛生(10分)(W3)二、施工品質 W：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對於施工查核結果涉及缺失扣點表「5.14
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有重大缺失者(如被計點)，則須將結果
函知當地所屬勞動檢查機構，做為勞動檢查之重點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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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職安署110年勞動檢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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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
墜落防止(47%)



□5.14.01.01 墜落防止-護欄90CM高度、75KG側向
壓力、上中欄杆、10CM高腳趾板、2.5M間距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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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1 墜落防止-護欄90CM高度、75KG側向
壓力、上中欄杆、10CM高腳趾板、2.5M間距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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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1 墜落防止-護欄90CM高度、75KG側向
壓力、上中欄杆、10CM高腳趾板、2.5M間距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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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網

□5.14.01.01 墜落防止-高差2M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
及開口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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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1 高差2M以上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設置
護欄，雇主應規定勞工遵守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
失效，以保持其應有效能、發現被拆卸或失效時，
應即停止作業並應報告雇主或直屬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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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01.01 高差2M以上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設置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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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作業使用鋼管施工架符合國家標準之推動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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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工日期認定



營造作業使用鋼管施工架須符合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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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作業使用鋼管施工架須符合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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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1 墜落防止-安全母索及安全帶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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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1 墜落防止(外牆施工架) 

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內、外側應設置交叉拉桿及下拉桿

設置安全母索及使用安全帶



□5.14.01.01 墜落防止(外牆施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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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工作台或踏
板應鋪滿密接之板料使無墜落之虞



□5.14.01.01 墜落防止(外牆開口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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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20CM

避免有陷阱
(缺口或末端阻隔)

□5.14.01.01 墜落防止(外牆施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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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與結構間開口超過20CM設置
補助板料或長條型人員防護網防墜



□5.14.01.01 墜落防止(外牆施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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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料(附工作板橫架)應設金屬
扣鎖及防脫落鉤

安全替代方式為板料之金屬
扣鎖與立架之橫材結合處，
用2條12號鐵絲以45度綁結，
鐵絲尾端旋轉3圈以上固定，
以避免脫落或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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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1 墜落防止-佩戴安全帶及安全帽



□5.14.01.01 墜落防止-室內施工架踏板未滿鋪

57



58

□5.14.01 載重限制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



施工架檢查合格表，
可置於鷹架上

施工架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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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 載重限制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



□5.14.01.01 邊坡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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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預留
孔(保麗龍)
有物體飛
落及人員
跌落之虞

天花板開
口有物體
飛落及人
員跌落之

虞

□5.14.01.01 開口防護墜落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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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1 開口應予封閉，對暫不使用之開口應採
取加蓋等設備，以防止勞工墜落

62



□5.14.01.01 開口防護-工作場所災害防止

63開口覆蓋，設置三角錐及連桿並加警語警示



□5.14.01.01 電梯開口防墬落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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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2 墜落防止-梁模板組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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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2 墜落防止-梁模板組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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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2 墜落防止-梁模板組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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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2 墜落防止-梁模板組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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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4 高差1.5M以上之場所作業，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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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1.04 高差1.5M以上之場所作業，
設置定符合規之安全上下設備



71

□5.14.01.04 高差1.5M以上之場所作業，
設置定符合規之安全上下設備及作業平台



72

□5.14.01.04 高差1.5M以上之場所作業，
設置定符合規之安全上下設備



73

□5.14.01.04 高差1.5M
以上之場所作業，設置
定符合規之安全上下設
備；
高差2M以上工作場所
邊緣及開口設置護欄



□5.14.01.04 具煞車腳輪之移動式施工架

74



75

□5.14.01.04 高差1.5M以上之場所作業，
設置定符合規之安全上下設備



76

□5.14.01.04 高差1.5M以上之場所作業，
設置定符合規之安全上下設備



77

□5.14.01.04 高差1.5M以上之場所作業，
設置定符合規之安全上下設備



□5.14.01.04 高差1.5M以上之場所作業，
設置定符合規之安全上下設備

78



□5.14.01.05 墜落防止-高差超過2層樓或7.5公尺以上
之鋼構建築，未張設安全網（上層2CMX2CM防護
網，下層10CMX10CM安全網)，且其下方未具有足

夠淨空及工作面與安全網間具有障礙物

79

雙勾背負式安全帶



80

□5.14.02
倒塌崩塌防止



81

□5.14.02.01 倒塌、崩塌防止-施工架以鐵材
替代鋼管，外牆裝修拆除部分繫牆桿，數量不夠



82

□5.14.02.01 外牆施工架倒塌



□5.14.02.01 倒塌、崩塌防止-壁連桿

水平方向7.5M 垂直方向5.5M

水平方向7.5M

垂直方向5.5M

施工架應設置壁連座、角鋼、
鋼筋等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83



□5.14.02.01 倒塌、崩塌防止

84



85

□5.14.02.01 倒塌、崩塌防止-上、下鋼管銜接使用
插銷，避免立架腳柱變形，影響施工架強度



□5.14.02.01 倒塌、崩塌防止-壁連桿

86



87

□5.14.02.01 倒塌、崩塌防止-模板及施工架倒塌



□5.14.02.02 擋土支撐作業

88



□5.14.02.02 開挖邊坡崩塌

89



□5.14.02.02 倒塌、崩塌防止(噴凝土護坡)

90



91

□5.14.02.05 倒塌、崩塌防止



□5.14.02.05 倒塌、崩塌防止

92



□5.14.02.05 倒塌、崩塌防止

93



94

□5.14.02.05 倒塌、崩塌防止



□5.14.02.05 倒塌、崩塌防止

95



96

□5.14.02.05 倒塌、崩塌防止
避免模板側向支撐與施工架連結



□5.14.02.05 路面坍塌

97



□5.14.02.05 倒塌、崩塌防止

98

模板支撐高度3.5M以上，高
度每2M內應設置縱、橫向之
水平繫條，以防止支柱移位



□5.14.02.05 倒塌、崩塌防止

99

 

每2M內

模板支撐高度3.5M以上，高度每2M內應設
置縱、橫向之水平繫條，以防止支柱移位

不得以＃3
鋼筋替代



□5.14.02.06 施工架作業計算及施工圖

100

依施工規範設計並
經結構技師簽證

計算期間與結構技師
充分檢討計算內容及
排除衝突

依
結
構
技
師
計
算
結
果
重

新
修
改
規
格
尺
寸



101

□5.14.02.06 施工安全圖說建立及按圖施作查核機制

鋼構作業及施工圖研討
施工圖經專任
工程人員簽認



102

□5.14.02.99 拆除構造物前檢查預定拆除之各構件、
對不穩定部分，應予支撐穩固



□5.14.02.99 地下室開挖安全監測

103



104

□5.14.03 
感電防止



□5.14.03.01 感電防止
臨時用電箱應關閉上鎖

105



臨時用電箱
應關閉上鎖

原則:帶電部分不外露
漏電斷路器
30mA 0.1sec

□5.14.03.02 臨時用電

測試按鈕

106



□5.14.03.01 臨時用電設備應依設置標準施作

標示使用人及聯絡電話

110V及220V插座區分

107



□5.14.03.02 臨時用電設備應依設置標準施作

108

臨時電配電盤及變壓器圍設防護

標示維護人員及聯絡電話

配電盤上鎖及警告標語



□5.14.03.01 感電防止、用電避免過載

109

未使用插頭及
接地型插座



臨時電線架高

勿置於
潮濕地面

□5.14.03.01 感電防止

110



□5.14.03.02 交流電焊機應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內
鍵
式

外
鍵
式

111



□5.14.03.04 架空電線接近場所應設置絕緣護套

112



□5.14.03.04 架空電線接近場所應注意感電危害

113



□5.14.03.04 架空電線接近場所應注意感電危害

114



□5.14.03.05 電器設備漏電檢測

115



116

□5.14.06.01
防被刺及擦傷



117

□5.14.06.01 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鋼材、鐵件、鋁
件及其他材料等易生職業災害者，應採取彎曲尖端、

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5.14.06.01 工作場所暴露鋼筋等易發生被刺及擦傷
災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

跳躍時墜下遭刺穿
直腸。鋼筋長50公
分，30公分刺入體
內，以大老虎鉗拔
出，鐵鏽引發敗血
症。險刺穿大血管
大量失血及脊椎骨
內神經造成癱瘓。

職災案例：

夭壽痛

118



□5.14.06.01 工人鷹架墜落，鋼筋穿腹亡

職災案例：

119



□5.14.06.01 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等易發生被刺及擦
傷災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

欲跨工地上方暴露
鋼筋，不慎踩空跌
倒，固定地面長約
40公分鋼筋，插入
其左胸。
情急之餘，忍痛用
力起身將鋼筋從胸
口拔出，不料起身
後約5秒就倒地不起
，鮮血不斷冒出，
緊急送醫急救，失
血過多不治死亡。

職災案例：

120



□5.14.06.01 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等易發生被刺及擦
傷災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

121



122

□5.14.06.01 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等易發生被刺及擦
傷災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



123

□5.14.06.01 工作場所暴露鋼筋加設保護套或180度彎鉤



□5.14.06.06 模板、施工架等材料拆除後之採取拔除
或釘入凸出之鐵釘、鐵條防護措施

防護套
防穿刺

暴露之鋼筋尖端、加蓋
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124



125

□5.14.06.01 工作場所暴露鋼筋等易發生被刺及擦傷
災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



126

□5.14.06.01 工作場所暴露鋼筋等易發生被刺及擦傷
災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



127

□5.14.06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



□5.14.06.03 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
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128



□5.14.06.03 未正確戴用安全帽

129



未配戴安全帽

罰雇主3至6萬元得連
續勞工3千元以下罰款

長官蒞臨工地
巡視請協助正

確戴用

學校為
禁煙區

130

□5.14.06.03 未使其正確戴用或未使用安全防護用具



□5.14.06.04 勞工有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
從事高架作業

131



□5.14.06.04 勞工有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
從事高架作業

132



□5.14.06.04 勞工有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
從事高架作業

133



□5.14.06 儲存有易燃性物料時，應有防止太陽直接照
射之遮蔽物外，並應隔離儲存、設置禁止煙火之警

告標誌及適當之滅火器材

134



□5.14.06 動火作業設置滅火器

135

氧氣、乙炔鋼瓶固定且直立，使用防逆火止閥，

設置滅火器、保管人、聯絡電話及標語

動火作業



□5.14.06 動火作業設置滅火器及火星鐵渣護蓋

136



□5.14.06 防止工地火災(避免上新聞)

137



□5.14.06 防止工地火災

138



□5.14.06 防止工地火災

139



□5.14.06 工地火災防止

140

平時應予適當明顯
地點放置滅火器



□5.14.06 工地火災防止

注意有效期限

141



□5.14.06 夜間或空間昏暗施工時，
供應充足之照明設備

142



143

□5.14.06.05

局限空間



□5.14.06.05 局限空間應置備通風設備適當換氣

四用氣體偵測器氧氣濃度>18%設置鼓風機送風及風
扇抽風，持續送風

144



□5.14.06.05 局限空間應置備通風設備適當換氣

工作井通風換氣設置 145



146

□5.14.12
被撞防止



147

□5.14.12.02 人行道與車道應分隔設置



□5.14.12.02 交通維持計畫

148



 圍籬之基座固定方式，應使
圍籬確實穩固

 設置之圍籬是否會影響車輛
進出視線

 大門應設置管制人員，指揮
並管制人員

 圍籬周圍轉角處應設置夜間
警示燈

 入口明顯處應設置警告標示

□5.14.12.02 使用道路作業

149



□5.14.12.02 被撞防止

150

交通引導人員應於前方
適當距離設置電動旗手

交通引導人員站於告示牌後方，
遭機車撞飛之告示牌打傷



建
築
廠
商

空
調
廠
商

水
電
廠
商

分
包
廠
商

□5.14.12.03 穿著反光背心及顏色區分

151



152

□5.14.13
物體飛落防止



□5.14.13.01 物體飛落防止-鷹架上勿置放物品

153

鷹架上勿
置放物品



□5.14.13.01 物體飛落防止(有傾倒塌之虞) 

154



155

□5.14.13.01 物體飛落防止-電銲工作檯
(防風、防護、集星) 



確
認

機
械

有
效

期
限

□5.14.13.02 起重機操作人員須有1機3證

起重機機械檢查結果證明
行照、駕照、
操作手、吊掛指揮人員受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結業證書

156



□5.14.13.07 物體飛落防止

157

吊掛作業半徑
管制人員淨空 飛落危險

合格鋼索二點吊掛 設置指揮手



□5.14.13.05 物體飛落防止及防撞

158

過捲揚裝置，
超過額定荷
重，蜂鳴器
會自動響起

吊掛範圍圍設非工作
人員不得靠近；吊掛
手鳴哨告知人員迴避

保持機具
重心穩定
伸縮腳架

掛鉤設置:
防滑舌片

額定荷重標示

15 T



□5.14.13.05 物體飛落防止及防撞

159



□5.14.13.05 物體飛落防止(吊車作業鋼索)

160

有接頭、已扭結、撚間有10%以上素線截斷、直徑減少
達公稱直徑7%以上、有顯著變形或腐蝕者，不得使用



□5.14.13.05 物體飛落防止

161



□5.14.13.05 物體飛落防止

162



□5.14.13.05 物體飛落防止

163



□5.14.13.06 吊掛重量不得超過該承受
之最高負荷支撐穩固，並考量耐震強度

164



□5.14.99
人因危害防止

165



□5.14.99 人因危害與防止

166

預防中暑、避免熱衰竭



□5.14.99 預防中暑、避免熱衰竭

167

預防中暑、避免熱衰竭



□5.14.99 預防中暑、避免熱衰竭

168



169

預防中暑提供黑糖冰水供職
工飲用避免熱衰竭引起脫水

□5.14.99 人因危害與防止



□5.14.99 人因危害與防止

170



勞工熱危害教育訓練 營建工地登革熱防治講習

□5.14.99 人因危害與防止

171



□5.14.99 人因危害與防止

172



□5.14.99 人因照護

173



174

□5.14.99
其他違反法規



□5.14.99 每日進場危害因素告知及告示牌

175

 應於事前實施危害告知
 機關及監造、廠商皆可告知
 督導廠商實施，配合進度、作業及

危害因素防範，應以書面為之或召
開協議組織會議並作成紀錄

 內容應包括:工作環境、危害因素、
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防範設施）



每日上工前工具箱會議
工安宣導及危害告知
個人安全裝備檢查

176

□5.14.99 進行工具箱會議、危害告知及裝備檢查



介紹工地配置及現況

危害告知事項宣導

□5.14.99 進場危害告知

177



□5.14.99 個人防護具檢查

178

6小時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安
衛組分發工作
識別證

姓名、公司名
稱、反光條及
作業主管

進場勞工一律穿
著制服、反光背
心或辨識背心

背負式雙掛
勾安全帶

安全鞋



□5.14.99 寢室、廚房、浴室或廁所應指定專人負責
環境衛生之維護，應保持環境衛生

設
置
公
用
廁
所

179

資源回收設置:金屬類,塑膠類、
紙類、一般垃圾及廚餘



應定期整理 180

□5.05.09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影響環境□5.14.99 環境衛生/定期清除

180



應定期整理

□5.05.09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影響環境□5.14.99 環境衛生/定期清除

181



□5.05.09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影響環境□5.14.99 環境衛生/定期清除

182

應定期整理



183

□5.05.09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影響環境□5.14.99 環境衛生/定期清除

183

應定期整理



地下室開口圍設及預防蚊媒

地下室清潔及清理

□5.14.99 預防病蚊媒(登革熱防治)

184



185

□5.15
工區交通維持
安全管制措施



□5.15.05 工區車輛進出口管制引導，
避免影響道路交通或無交通引導人員

186



 施工及人員動線應
區隔管制

 管制人員車輛出入
 設置交通引導人員

置備反光背心
 出入口設置拉開式

大門常閉
 標示禁止無關人員

擅入等警告標誌

187

□5.15.07 出入口應設置拉開式大門，無出入必要時應
關閉，並標示禁止無關人員擅入協助疏導交通

187



□5.15.09 甲種圍籬-固定式

188



□5.15.09 工區圍籬尺寸、型式、安全設施

189



□5.15.10 工區周邊適當位置設置標語、警告設施

勞工安全守則

190



□5.15.99 工區設施配置及規劃

191



□5.15.99 出入口設置監視器

192



193

□5.16
汛期工地防
災減災措施



防汛演練前說明 防汛演練前分組

救災演練 救災演練

□5.16.01 汛期(5-11月)工地防災減災措施

194



195

監督施工廠商辦理「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檢查頻率為汛期間每月至少1次；
中央氣象局對工地所在地區發布颱風警報或豪雨以上特報時，應即檢查填報。

新格式

□5.16.01 汛期(5-11月)工地防災減災措施



排水溝裝置防護網，避免
泥漿渣、垃圾等等雜物掉
落溝底，防止排水溝堵塞

□5.16.02 工區周邊公共排水溝蓋設置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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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99
其他缺失



警告標語及反光貼條安裝
洗車台兩側施作安全護欄

安裝紅外線感應器，
便於車輛清洗輪胎

□5.17.99 工區洗車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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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99 工區內外路面清潔以防揚塵

出工地車輛經洗車台清洗，
門口加強輪胎清洗；工區內
外周邊路面清潔，以防揚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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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99 進入工區內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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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99 進入工區內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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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職安法第5條第2項及採購法第70條之1規定，落實工程設計或
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編列合理安全衛生設施費用、工期、
規範、圖說。

二.要求監造單位設置職安人員，監督查核承攬商安全衛生辦理情形。

三.監造計畫應包括職業安全衛生事項(註明查驗點、查核項目、查
核頻率)，監督廠商落實執行安全查核事項，並追蹤其改善。

四.查核重點包括墜落、感電、倒塌、崩塌危害預防及局限空間作業，
尤其是勞動檢查法第28條所定有立即危險之虞情事更應注意。

五.監造單位應將施工架、模板支撐、擋土支撐、工作台、起重機具
組拆等列為重要檢驗停留點。

議題一
工程主辦機關委辦設計監造業務應要求設計監造單位辦理
下列事項

111年9月2日高雄市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營造業高階主管(公共工程)座談_議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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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三.營造作業主管(擋土支撐作業主管、露天開挖作業主管、模板
支撐作業主管、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鋼構組配作業主管、屋頂作業主管)：

1.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2.實施檢點，檢查材料、工具、器具等，

並汰換其不良品。3.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4.確認安全衛生設備

及措施之有效狀況。5.前二款未確認前，應管制勞工或其他人員不得進入

作業。6.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必要之設備及措施。

議題二
為落實營造工地安全衛生管理，請要求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確實於現場執行業務

111年9月2日高雄市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營造業高階主管(公共工程)座談_議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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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請要求施工廠商落實門禁管制，並查核下列事項:

一.工作者是否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配戴安全防護具(安全帽、安全帶) 。

三.特定營造作業是否設置作業主管。

四.進場起重機具是否符合規定。

五.電動機具是否符合規定。

議題三
為加強營造工地安全衛生管理，請落實門禁管制

111年9月2日高雄市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營造業高階主管(公共工程)座談_議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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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感謝 !
主 講 人：林 瑞 德 (副處長)
服務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南區工程處
E-mail : linrueyd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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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至上
安全第一
環保為要


